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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國農產品於 HS2002 之重要修訂類型與品項 

類型 產品項目 

配 合 貿

易 型 態

轉變，刪

除 貿 易

量 很 少

之 產 品

稅號 

1. 馬純種繁殖用與驢純種繁殖用合併為一個品項：馬、驢，純種繁殖用； 
2. 其他馬與其他驢、騾及駃騠合併為一個品項：其他馬、驢、騾及駃騠； 
3. 其他菾菜類種子與其他糧秣植物之種子合併為一個品項：其他糧秣植物之種子。 

4. 木棉與植物性絨毛合併為一個品項：木棉、植物性絨毛。 
5. 粗製羊毛脂與羊毛脂衍生之脂肪質合併為一個品項：其他羊毛脂及其衍生之脂肪質。 
6. 其他樹薯粉代用品與其他類似品合併為一個品項：其他第１９０３節所屬之代用品。 

7. 作為動物飼料用之橡木及七葉樹材料與其他植物材料與廢料、殘渣及副產品合併為一個品項：作為動

物飼料用之其他未列名植物材料與廢料、殘渣及副產品，無論是否呈團粒狀。 

8. 牛皮、馬皮、兔皮、爬蟲動物生皮等皮革類數個稅號有大量刪減與合併稅號。 

應 貿 易

實 務 需

要，增加

新 的 產

品稅號 

1. 鹿肉，生鮮、冷藏或冷凍分裂為三個品項：鹿肉、鹿鞭、鹿腳筋生鮮、冷藏或冷凍。 

2. 其他食用菇類，生鮮或冷藏分裂成 2個品項：其他食用菇類、其他蘑菇屬之菇類，生鮮或冷藏。 

3. 暫時保藏之其他蔬菜混合蔬菜分裂成 3個品項：暫時保藏之蘑菇屬菇類、其他食用菇類、混合蔬菜。

4. 其他乾菇類分裂成四個品項：其他蘑菇類之乾菇類、乾木耳、乾銀耳、其他乾菇類等。 

5. 油菜子或芥菜子，不論是否破碎分裂成 2個品項：低芥子酸、其他油菜子，不論是否破碎。 

6. 其他藥用植物及植物之一部份分裂成 3個品項：古柯葉、罌粟草、其他藥用植物及植物之一部份。 

7. 鴉片汁液及萃取物分裂成兩個品項：鴉片汁液及萃取物、罌粟草濃縮物。 

8. 粗製油菜子油、萊菔子油或芥子油分裂成三個品項：低芥子酸之粗製油菜子油、其他粗製之油菜子油

、粗製芥子油。 

9. 精製油菜子油、萊菔子油及芥子油及其餾分物分裂成 3個品項：低芥子酸之精製油菜子油及其餾分物

、其他精製油菜子油及其餾分物、精製芥子油及其餾分物。 

10. 其他預煮或以其他方式調製之粒狀、片狀或其他加工之未列名穀類產品分裂成兩個品項：布格麥食、

其他預煮或以其他方式調製之粒狀、片狀或其他加工之未列名穀類產品。 

11. 酸漬除外之其他調製或保藏菇類分裂成兩個品項：酸漬除外之調製或保藏之蘑菇屬菇類、其他菇類。

12. 未發酵及未加酒精之天然柑橘汁、鳳梨汁、葡萄汁、蘋果汁等四項天然果汁產品皆各自分裂成兩個品

項：糖度值不超過２０與其他未發酵及未加酒精之天然柑橘汁、鳳梨汁、葡萄汁、蘋果汁兩項。 

13. 每包重量在１８公斤及以上之未發酵及未加酒精之濃縮柑橘汁、任何單一柑橘汁、鳳梨汁、葡萄汁、

蘋果汁等五項濃縮果汁產品皆各自分裂成兩個品項：糖度值不超過２０與糖度值超過２０之每包重量

在１８公斤及以上之未發酵及未加酒精之濃縮柑橘汁、任何單一甘橘汁、鳳梨汁、葡萄汁、蘋果汁。

14. 每包重量在１８公斤以下之未發酵及未加酒精之濃縮柑橘汁、任何單一柑橘汁、鳳梨汁、葡萄汁、蘋

果汁等五項濃縮果汁產品皆各自分裂成兩個品項：糖度值不超過２０與糖度值超過２０之每包重量在

１８公斤以下之未發酵及未加酒精之濃縮柑橘汁、任何單一甘橘汁、鳳梨汁、葡萄汁、蘋果汁。 

15. 其他烈酒及其他含有酒精成分之飲料分裂成二個品項：酒精強度以容積計不超過１０％之再製酒、其

他烈酒及其他含有酒精成分之飲料。 

16. 油菜子油渣餅及固體殘渣物分裂成兩個品項：低芥子酸之油菜子油渣餅及固體殘渣物、其他油菜子油

渣餅及固體殘渣物。 

17. 未初梳或未精梳之兔毛分裂成二個品項：其他未淨、已淨之未初梳或未精梳之動物細毛。 

保 護 瀕

臨 絕 種

野 生 動

物 

1. 活鳥類及活禽分裂成三個品項：猛禽、鸚鵡目、其他鳥類。 

2. 水產活動物分裂成二個品項：鯨、海豚及鼠海豚海牛及儒艮、其他水產活動物。 

3. 活獸畜分裂成二個品項：靈長目之哺乳類動物、活獸畜。 

4. 其他活動物分裂成四個品項：其他哺乳類動物、活龜、其他爬蟲類、其他活動物。 

5. 其他肉類，生鮮，冷藏或冷凍分裂成四個品項：靈長目之哺乳類動物肉、鯨、海豚及鼠海豚、海牛及

儒艮肉、爬蟲類（包括蛇及龜）肉、其他肉類，生鮮、冷藏或冷凍。 

6. 其他第０２０６節及家禽雜碎除外之食用雜碎，生鮮、冷藏或冷凍分裂成 4個品項：靈長目之哺乳類

動物之食用雜碎、鯨、海豚及鼠海豚、海牛及儒艮之食用雜碎、爬蟲類之食用雜碎、其他第０２０６

節及家禽雜碎除外之食用雜碎，生鮮、冷藏或冷凍。 

7. 鹹、浸鹹、乾或燻製之其他肉類及食用雜碎分裂成 4個品項：鹹、浸鹹、乾或燻製之靈長哺乳類動物

肉及食用雜碎、鯨、海豚、鼠海豚、海牛及儒艮肉及食用雜碎、爬蟲類肉及食用雜碎、其他肉類及食

用雜碎、。 

資料來源：本文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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